附件2：
《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县发改委
一、起草背景

2016年7月1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严格投资概算、建设标准、建设工期等要求。严格按照项目建设进度下达投资计划，确保政府投资及时发挥效益。

2019年4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712号《政府投资条例》指出：为了充分发挥政府投资作用，提高政府投资效益，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激发社会投资活力。

　2022年10月24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印发《安徽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皖政秘〔2022〕194号），规范安徽省行政区域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

    2023年6月30日，池州市人民政府印发《池州市市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池政秘〔2023〕81号），规范池州市本级预算资金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
二、起草过程

    2018年9月份石台县人民政府印发《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石政〔2018〕23号），该办法已运行5年，运行总体平稳，但目前与上级有关文件有不相符的条款，我委根据县政府安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政府投资条例》、《政府投资条例》（国令第712号）、《安徽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皖政秘〔2022〕194号）、《池州市市级政府投资管理办法》（池政秘〔2023〕81号）等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石台县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包括六章四十一条：

第一章总则：共五条。主要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政府投资项目定义，政府投资项目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纳入县级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等。

第二章政府投资决策：共十五条。主要包括政府投资项目要加强前期论证，明确了项目建议书、可研、初步设计只要内容以及审批部门，明确了有关简化审批程序规定，对经济社会发展、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或者投资规模达到1亿元的政府投资项目审批规定。    

第三章政府投资年度计划：共三条。主要包括政府投资计划符合条件、政府投资计划主要内容、政府投资制定流程等。

第四章政府投资项目实施：共七条。主要包括施工图及预算审查要点、开工具备的条件、工程变更规范、不予审批要点等。

第五章监督管理：共三条。主要包括监督检查方式和内容、建设进度报送、档案管理、违法违规责任追究等。
第六章附则：共三条。主要包括有关条款规定与上级相关管理规定不一致时，执行上级管理规定，有效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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